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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鼓文理學院 107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
 

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１日 

一、依據： 

本校依據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訂定之「法鼓文理學院

內部稽核實施細則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以客觀公正之立場，協助各單位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運作，檢視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

率，適時提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。 

三、範圍： 

（一）本校之人事事項、財務事項、教學事務、學生事務、總務事項、研究發展事項、學

術出版事項、推廣教育事項、禪文化研修事項、圖書處理事項、資訊與傳播事項、

其他重要業務事項等之事後查核。 

（二）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。 

（三）本校現金、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。 

（四）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。 

（五）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。 

四、風險評估： 

經檢視 102 至 106 學年度受稽核單位所稽核項目及內容，追蹤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報告所

揭露之缺失改善情形，重新評估各單位增強控管後還剩下的風險，視風險值較高者之承辦

業務，列為優先重稽核項目，擬訂「107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」。 

五、稽核重點： 

本校 107 年度稽核重點為強化及檢驗本校內部控制機制及實施狀況，促進校內資源有效運

用，實地訪談及以個案抽查之模式進行查核現況。受稽單位業務承辦人進行自評回覆後，

由權責單位召集人組成查核小組進行稽核。內部稽核工作得以抽核方式辦理，並依稽核工

作之性質及受查單位之特性等，擇定適宜之抽核比率。稽核作業係為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

完整性，故執行查核的方式是依第５版內部控制制度手冊都主，學校法規為輔為原則，查

核各業務承辦方式是否有效遵行。其次，其查核及建議不限於事後，以便進行「預防性及

偵測性（即時性）內部控制」，使內部控制制度同時兼顧興利及防弊。 

六、稽核業務期間：自 107 年 10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（預計 6 月結案報告） 

七、執行方式：書面查核及實地訪查。  

八、受稽單位／時間： 

原草擬本學年上學期受稽單位：圖資館、學務處；下學期為：總務處、研發組，茲因圖資

館於上學期主辦「第九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」故稽核時間與總務處對調。 

107 學年度受稽核單位稽核項目、稽核人員如計畫表如下： 



2 
 

 

序號 受稽單位 內控項目 委員 
預計時

間 

1 學務處 

一、學生急難救助（6.3）。 

二、學生住宿管理、獎懲、操行等生活

輔導（6.7）。 

三、學輔經費例如服務奉獻金的分配名

額、支付（含保險費）期限。 

四、社團活動的經費使用情況（6.9）。 

五、學生憂鬱及自殺/傷防治處理機制及

緊急傷病處理作業細則（6.16）。 

六、校園（人危）安全的作業流程。 

七、增加項目： 

（一）校慶和畢結業活動作業流程。 

（二）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提

供畢業生職業流向調查作業

流程。 

蔡副校長、 

鄧主任、 

張志堯組長、 

許仁壽顧問 

107 年

12 月 

2 總務處 

一、財物採購（7.19~24）。財產保管、報

廢作業流程及其系統的正確性與完

整性。 

二、出納財務（7.27~35）。出納組的零用

錢、現金、預借管理等。 

三、場地借用管理（7.5~6）外單位、平

行單位借用室內場地的作業細則。 

四、住宿及退宿管理（7.7~10）。 

五、校園（設備）安全的作業流程。 

簡主秘、 

陳學群長、 

果肇法師 

107 年

12 月 

3 圖資館 

（一）圖書組 

2. 圖書採購作業 

3. 圖書編目處理作業 

7. 期刊採購與管理作業 

10. 館際合作作業 

（二）數位典藏組 

1. 體系內專案作業 

2. 建教合作專案作業 

（三）資訊與傳播組 

1. 資訊系統委外作業 

果肇法師、 

蔡副校長、 

簡主秘、 

108 年 

5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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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稽核工作（稽核組） 

（一）統整學校 107 學年度各項稽核作業，擬訂年度稽核計畫。 

（二）進行稽核項目資料蒐集、選案及查核。 

屬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依相關法令辦理之查核項目，已辦理完竣者，稽核人員得進行

事後抽核；預計辦理或進行中者，稽核人員得偕同進行查核。 

（三）彙整各稽核項目結果，作成年度稽核報告。 

十、其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稽核人員辦理稽核時應本迴避原則，並得請本校之行政人員，提供有關帳冊、憑證、

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須之資料。 

（二）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、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，應於年

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，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，作成稽核報告，定期追蹤至

改善為止。稽核報告、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，應至少保存五年。 

（三）為有效提升本校實施治理成效，稽核報告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，列入本校各單位績

效考核參考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內部稽核組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2. 系統使用授權申請(異動) 作業 

3. 資訊硬體及軟體之採購及維護作業 

4. 資安事件通知作業 

5.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作業 

4 
研究 

發展組 

〈評鑑中心審查項目〉 

1. 校務發展計畫書研訂作業 

2. 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管理作業 

3. 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

4.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管理作業 

9. 教師申請教學助理及相關作業 

10. 教學與研究專業成長活動辦理作業 

許仁壽顧問 

陳學群長、 

鄧主任、 

張志堯組長 

108 年 

5 月 


